深圳市跨国公司总部企业认定申报指引

（2025年第三批，总第十一批）

一、制定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国发〔2023〕11号）
（二）《深圳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总部企业办法（修订版）》（深府办规〔2023〕8号）
二、适用对象

本次认定的跨国公司总部企业是指跨国公司设立的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及事业部总部。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在本市设立总部企业，按照本申报指引执行。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下简称地区总部）是指在境外注册的母公司或在国内注册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在本市设立，经境外母公司或可作为母公司的外商投资性公司授权，在一定区域内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总机构。

申报地区总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

　  2.申报企业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美元；

　　3.申报企业被授权管理的境内外独立法人企业不少于2家；

　  4.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50％，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服务业领域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的，母公司资产总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

　  5.申报企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申报跨国公司总部型机构

跨国公司总部型机构（以下简称总部型机构）是指在境外注册的母公司或在国内注册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在本市设立，经境外母公司或可作为母公司的外商投资性公司授权，承担在一定区域内的研发、销售、贸易、结算等功能的外商投资企业或其分支机构。

申报总部型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或其分支机构；

　　2.申报企业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美元（如以分支机构形式设立的，总公司拨付的运营资金应不低于100万美元）；

　　3.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50％，资产总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

　　4.申报企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三）申报跨国公司事业部总部
跨国公司事业部总部（以下简称事业部总部），是指在境外注册的母公司具有以功能、业务、产品、品牌、服务等为依据细分的事业部制组织架构，由境外注册的母公司或在国内注册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在本市设立，经境外母公司或可作为母公司的外商投资性公司授权，负责事业部在一定区域内投资、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总机构。

申报事业部总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

　　2.申报企业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美元；

　　3.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50％，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

　　4.在本市持续经营1年以上，本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占境外母公司事业部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5%或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

　　5.申报企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